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冻结上市公司质押股票工作的意见

 
为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冻结上市公司质押股票相关工作，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依法维护当
事人、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依照民事诉讼法，结合执行工作实际，提出以下意见。 

 

第一条  
 
人民法院要求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证券公司协助冻结债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该股票已
设立质押且质权人非案件保全申请人或者申请执行人的，适用本意见。 
人民法院对前款规定的股票进行轮候冻结的，不适用本意见。 

第二条  
 
人民法院冻结质押股票时，在协助执行通知书中应当明确案件债权额及执行费用，证券账户持
有人名称（姓名）、账户号码，冻结股票的名称、证券代码，需要冻结的数量、冻结期限等信
息。 
前款规定的需要冻结的股票数量，以案件债权额及执行费用总额除以每股股票的价值计算。每
股股票的价值以冻结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为基准，结合股票市场行情，一般在不超过20%的幅度
内合理确定。 

第三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证券公司受理人民法院的协助冻结要求后，应当在系统中对质押股票进
行标记，标记的期限与冻结的期限一致。 
其他人民法院或者其他国家机关要求对已被标记的质押股票进行冻结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
者证券公司按轮候冻结依次办理。 

第四条  
 
需要冻结的股票存在多笔质押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某一笔或者某几笔质押股票进行标记。未
指定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证券公司对该只质押股票全部进行标记。 

第五条  
 
上市公司依照相关规定披露股票被冻结的情况时，应当如实披露人民法院案件债权额及执行费
用、已在系统中被标记股票的数量，以及人民法院需要冻结的股票数量、冻结期限等信息。 

第六条  
 
质押股票在系统中被标记后，质权人持有证明其质押债权存在、实现质押债权条件成就等材料
，向人民法院申请以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在质押债权范围内变价股票的，应当
准许,但是法律、司法解释等另有规定的除外。人民法院将债务人在证券公司开立的资金账户在
质押债权、案件债权额及执行费用总额范围内进行冻结后，应当及时书面通知证券登记结算机
构或者证券公司在系统中将相应质押股票调整为可售状态。 
质权人申请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变价股票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不损害案件当事人利益、国家
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且在能够控制相应价款的前提下，可以准许。 
质权人依照前两款规定自行变价股票的，应当遵守证券交易、登记结算相关业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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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质权人自行变价股票且变价款进入债务人资金账户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账户后，向人民法院申
请发放变价款实现质押债权的，应予准许，但是法律、司法解释等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八条  
 
在执行程序中，人民法院可以对在系统中被标记的质押股票采取强制变价措施。 

第九条  
 
在系统中被标记的任意一部分质押股票解除质押的，协助冻结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证券公
司应当将该部分股票调整为冻结状态，并及时通知人民法院。 
冻结股票的数量达到人民法院要求冻结的数量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证券公司应当及时通
知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冻结的股票足以实现案件债权及执行费用的，应当书面通知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证券公司解除对其他股票的标记和冻结。 

第十条  
 
轮候冻结转为正式冻结的，或者对在本意见实施前已经办理的正式冻结进行续冻的，依当事人
或者质权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通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证券公司依照本意见办理。 

第十一条  
 
上市公司股票退市后，依照本意见办理的冻结按照相关司法冻结程序处理，冻结股票的数量为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证券公司在系统中已标记的股票数量。 

第十二条  
 
其他国家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就质押股票处置变价等事项与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产生
争议的，可以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各自的上级机关协商解决。 

第十三条  
 
本意见自2021年7月1日起实施。 
 附件：协助冻结通知书参考样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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